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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檔案研究 

15.1 範圍 

以特定主題之檔案為標的，進行檔案內容研究之相關作業

與程序，包含研究主題規劃、擬定檔案研究計畫、組成檔

案研究團隊、檔案準備作業、審選檔案及撰擬研究成果、

檔案研究成果審查及核定、檔案研究成果加值應用。 

15.2 主要適用法令 

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 

15.3 作業原則 

進行檔案研究時，有關研究主題之規劃與擇定，應考量公

共面向及系統化原則；至進行檔案審選與研究成果撰擬

時，應注意館藏代表、媒體多元、便於應用、學術倫理及

客觀中立等原則。茲就各項作業原則說明如下： 

15.3.1    公共面向原則 

檔案研究主題之擇選，應考量社會大眾興趣、與民眾生活

關聯性或研究參考價值，及現在、未來關切之重大議題，

優先處理需求性較高或具共同性需求者。 

15.3.2    系統化原則 

1.對重大或範圍較廣之主題，應採前瞻性及系統性之規

劃，分年、分階段執行，並建立主題檔案間之參照關聯。 

2.檔案研究之執行，宜配合本局預定進行之計畫內容或活

動主題，如：檔案展覽或教案編製等，及檔案移轉、編

整之主題與期程進行評估，妥適規劃優先順序及期程。 

15.3.3    館藏代表原則 

檔案應依據本局典藏之國家檔案特色、數量及編整情況，

優先審選內容具獨特性、發展性及影響廣泛性者，包含足

以呈現關鍵政策、重要研發成就；能呈現社會與民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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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發展、特定事件歷程；或表徵特定機關、團體及個人

之功能、社會地位及影響力等特性。 

15.3.4    媒體多元原則 

審選檔案時，除紙質類檔案外，與主題相關之特殊媒體，

如照片、影音資料、文物或出版品等亦應納入。 

15.3.5    便於應用原則 

檔案審選時，應考量有利於後續公開出版、學習教材製作、

紀錄片拍攝或文創產品開發等加值應用需要，並優先採用

保存狀況較佳的檔案；檔案保存狀況不佳者，若極具歷史

或研究意義，得由本局優先修復。 

15.3.6    學術倫理原則 

1.進行檔案研究時，應避免依法未能開放應用之機敏檔

案，或涉及個人資料、隱私，及毀謗他人等內容。 

2.檔案研究成果如有參考他人著作者，應遵守著作權法等

相關規定，並提供參考資料來源；照(圖)片應註明出處、

提供者或授權者及內容說明。 

15.3.7    客觀中立原則 

1.進行檔案研究時，須注意檔案內容發展之完整性及連續

性，將各件檔案依主題加以串連，並注意其因果關係。 

2.檔案研究須考量主題之整體性，避免擇選局部或單一事

件檔案。遇有記述不同觀點而相互對立之檔案內容，應

同時選錄，或就疑義予以考證後於研究成果說明。 

3.研究成果應精確、詳盡並忠實呈現檔案原始內容，以維

持客觀中立之立場，避免失真。 

15.4 處理步驟 

作業流程，詳如圖 15-1。 

15.4.1 研究主題規劃 

15.4.1.1 評估及擇定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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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局典藏之國家檔案，參酌公共面向原則及系統化原

則，擇選適當之研究主題。 

15.4.1.2 規劃主題研究期程 

研究主題之執行，應參酌系統化原則，妥適規劃優先順序

及期程。每一主題之研究期程以 8 個月至 10 個月為原則，

必要時得分年執行，包含檔案審選、內容分析、文稿撰擬、

審稿及修改等作業。 

15.4.1.3 蒐集研究主題背景資料 

承辦人員依據檔案研究主題，蒐整背景資料，包含簡介、

紀實、大事紀、傳記或相關之出版品、研究報告等，俾建

立對主題之概況瞭解，並提供後續檔案審選及文稿撰擬時

參考。 

15.4.2 擬定檔案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應就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執行方式、計畫期程、

經費配置及預期效益等項目擬定草案，經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15.4.3 組成檔案研究團隊 

檔案研究團隊組成方式，包含由本局人員或聘請學者專家

組成檔案研究審選委員會(簡稱研審委員會)，或以公開招標

作業程序，委外徵求之。 

15.4.3.1 組成研審委員會 

15.4.3.1.1 延聘研審委員 

 1.依據研究計畫內容，考量檔案研究主題之內容與特質，

就本局人員或具主題專業知識之學者專家，研提研審委

員建議名單，並經核定後辦理延聘事宜。 

 2.研審委員之組成，應兼顧歷史、行政與專業等層面，建

議優先考量熟稔主題發展歷程或具檔案應用經驗者。 

15.4.3.1.2 召開研審委員會議 

 1.研審委員會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召集人並應視檔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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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及研究文稿撰擬進度需要，召開研審委員會議。 

2.經核定之檔案研究計畫，必要時應提報研審委員會議確

認，並依據相關會議決議修正。 

3.研審委員應就研究主題之檔案審選原則、主題研究架

構、研究成果撰寫原則及重要分工事項等進行討論及確

認。 

15.4.3.2   委外徵選檔案研究團隊 

依據檔案研究計畫內容，擬訂招標文件並依相關程序辦理

委外招標作業。得標者須依規定完成簽約後，始可進行後

續研究作業。 

15.4.4 檔案準備作業 

15.4.4.1 承辦人員蒐集並提供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檔案目錄供檔案研

究團隊參考，俾利其由檔案目錄中勾選出擬檢視者後，交

由承辦人員調閱國家檔案原件或複製品。 

15.4.4.2   承辦人員依據檔案研究團隊所勾選之檔案目錄，填具國家

檔案調案單向檔案典藏組調出擬研究之檔案電子影像檔，

複製提供檔案研究團隊進行審選；如無電子影像檔者，則

調閱檔案原件，提供翻拍複製品，或配合檔案研究團隊時

間提供實體檔案檢視。 

15.4.4.3   檔案研究團隊因進行檔案研究需要，取得本局所提供之檔

案複製品，應於完成研究後交還本局；如有經核定機密等

級、涉個人隱私之須保密資訊，皆應負保密之責。必要時

應簽署保密切結。 

15.4.5    審選檔案及撰擬研究成果 

15.4.5.1   檔案研究團隊應以本局典藏之國家檔案為標的，依規劃期

程，參酌館藏代表原則、媒體多元原則、便於應用原則、

學術倫理原則及客觀中立原則，就設定主題之檔案進行審

選及內容研究，並按主題研究架構撰擬及編輯研究成果。 



15-5 

15.4.5.2   檔案研究團隊如擬使用其他機關或私人管有之檔案，需辦

理檔案影像重製及授權取得等事宜。 

15.4.5.3   研究成果撰擬注意事項 

15.4.5.3.1 研究成果架構應完整，建議包括前言、各主題單元、結語

及大事紀等；撰述文字應以一般社會大眾能理解之程度為

標準，並適當區分章節，給予妥切之標題，以方便閱讀。 

15.4.5.3.2 各主題內容可採故事敘述方式，並穿插經審選可資佐證之

檔案或照(圖)片，以便讀者進行探索。使用之檔案並應提

供檔案使用總表。 

15.4.5.3.3 每件檔案或照(圖)片編排時，應依序編號並提供標題及說

明。檔案說明至少應包含檔號、檔案產生日期、案名(或案

由)、內容說明及管有機關等項。 

15.4.5.4 研究成果提交 

檔案研究團隊應於期限內，依約定格式完成研究成果文稿

撰擬後提交本局。 

15.4.6 檔案研究成果審查及核定 

15.4.6.1   本局收到檔案研究成果後，得再送請其他學者專家進行審

查，並經檔案研究團隊確認修正。 

15.4.6.2   檔案研究團隊應於履約期限內完成研究成果修正，並將文

稿紙本及電子檔、使用之檔案影像及照(圖)片高解析度電

子檔等，一併函送本局辦理結案事宜。 

15.4.6.3  檔案研究成果經核定後，其文稿及各式電子檔應妥予歸檔

並備份留存，俾利後續應用。 

15.4.7    檔案研究成果加值應用 

15.4.7.1   經核定之檔案研究成果，得視業務需要進行檔案展覽、專

題選輯出版、教學資源編製、紀錄片拍攝或文化創意商品

製作等加值應用。 

15.4.7.2 配合加值應用需要，就檔案研究成果擇用之檔案或照(圖)

片應依序整理及確認檔案資訊，並進行影像數位化重製；



15-6 

檔案如極具代表性或關鍵性，惟其文字模糊或辨識困難

者，配合後續出版及加值應用需要，應予重新繕打或繪製

以呈現內容。必要時本項作業得委外辦理。 

15.4.7.4 進行加值應用時，應就研究成果所使用、非本局典藏之檔

案或照(圖)片等確認相關權利，並應取得公開出版之授權

及註明權利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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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檔案研究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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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續)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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